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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陕西省淘汰关停煤电机组发电权电

量补偿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陕发改运行〔2021〕473 号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和布局，持续推进煤电行业供给侧结

构性改革，鼓励淘汰落后煤电机组关停，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

风险，提升我省煤电行业清洁高效利用水平。根据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国家能源局印发的《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

步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促进煤电行业优先升级改造的意见》（发改

能源〔2019〕431 号）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6 部委《关于推进供

给侧结构性改革 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》（发改能源

〔2017〕1404 号）以及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我委编制了《陕

西省淘汰关停煤电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管理办法》，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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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陕西省淘汰关停煤电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管理办法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1 年 4 月 8 日

（1—49〔2021〕4 号）

陕西省淘汰关停煤电机组发电权

电量补偿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持续深入推

进煤电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不断提升我省煤电行业清洁高效

高质量发展水平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深入

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进一步淘汰煤电落后产能 促进煤电行

业优先升级改造的意见》（发改能源〔2019〕431 号）、国家发展

改革委等 16 部委《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防范化解煤电产

能过剩风险的意见》（发改能源〔2017〕1404 号）等文件有关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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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和陕西省地方电力（集团）有

限公司经营电网覆盖范围内，纳入年度关停计划且不参与等容量

替代的落后煤电机组，在按要求完成关停并经陕西省发展改革委

验收后，方可享受发电权电量补偿。

第三条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将陕西电网内统调关停煤

电机组补偿电量纳入陕西电网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案进行测算

和落实，并在印发陕西电网统调发电企业年度优先发电量计划时

予以明确；榆林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将榆林电网内关停煤电机组补

偿电量纳入榆林电网年度电力电量平衡方案进行测算和落实，在

印发榆林电网发电企业年度发电量计划时予以明确，并向陕西省

发展改革委备案。

第四条 关停煤电机组所属企业获得的发电权电量补偿计

划指标，视同为省内优先发电合同电量，可在陕西电力交易平台

通过双边协商交易、挂牌交易等形式进行转让，获得合理的经济

利益补偿。受让方所获得的合同电量按该关停煤电机组优先发电

量对应的上网电价结算。

第二章 关停煤电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额度

第五条 对于列入关停计划且自愿参与等容量替代的煤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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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组，实施关停并验收合格后，在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印发次年度

关停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之前，书面备案机组关停且参与容量替

代文件，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对该关停机组不再下达关停发电权电

量补偿计划指标。

第六条 对于列入关停计划且不参与等容量替代的落后煤

电机组和列入关停计划且认定为煤电应急备用电源的机组，实施

关停并经验收合格后，可享受 5 年的发电权电量补偿，并通过发

电权交易获得相应的收益。

自享受发电权电量补偿年度（均按公历年计算，以下同）起，

关停煤电机组的发电权电量补偿额度均按所在电网统调煤电机

组上年度平均利用小时数打折计算。

发电权电量补偿额度=所在电网统调煤电机组上年度平均利

用小时数×β×关停机组额定容量上式中，享受发电权电量补偿

第一年，β取 100%；第二年，β取 90%；第三年，β取 80%；第

四年，β取 70%；第五年，β取 60%。

第三章 发电权电量补偿的计划、交易和结算

第七条 陕西电力交易中心负责关停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

计划指标转让交易的组织、合同管理、分月计划下达和结算。

第八条 陕西电网覆盖范围内机组和榆林电网覆盖范围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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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组所获得的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标均视同优先发电合同电

量，在陕西电力交易平台完成转让交易。原则上，发电权电量补

偿计划指标在各自电网内进行转让交易；在各自电网内无法达成

交易时，经陕西省发展改革委批准，也可跨网交易。跨网交易时，

需由交易双方及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、陕西省地方电力（集团）

有限公司就购入指标发电企业上网电量、结算电价、两个电网之

间趸售关口电量及结算电价等签订四方合同。

第九条 关停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标下达后，关停机

组所属发电企业可在指标下达之日起 2 个月内，将本年度关停机

组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标通过年度发电权交易全部或部分进

行转让；如未在 2 个月内达成交易或只达成部分交易，也可以通

过月度发电权交易继续进行转让，但月度发电权交易只能转让次

月至年底的补偿电量指标，已经错过月份的补偿电量指标不予追

补。分月发电权电量补偿指标按全年发电权电量补偿指标除以

12 平均计算。

第十条 关停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标转让交易达成

后，受让方所对应的实发电量按该关停机组关停前优先发电上网

电价结算。关停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标转让交易的转让费

由出让方和受让方自行结算。关停煤电机组列为应急备用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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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经调度机构调用，所发电量按该机组优先发电上网电价结算，

并等额扣减该机组年度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标。

第十一条 对已经关停的煤电机组，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

标转让交易达成后，由受让方承担履约责任，按合同电量转让的

有关规定进行考核。

第四章 信息公开与监管

第十二条 煤电机组关停计划、关停机组验收等情况，以及

关停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标下达、交易、执行、结算等有

关情况，应面向市场主体公开。

第十三条 陕西电力交易中心在每年 1 月份前，将上年度关

停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计划指标的转让交易、计划执行、结算考

核等情况向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备案。

第十四条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西北监管局对关

停机组发电权电量补偿以及转让交易组织、计划下达执行、结算

考核等方面进行监管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陕西省电网实施

节能发电调度及发电量指标替代交易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（陕发

改运行〔2010〕2161 号）同时废止。对已按陕发改运行〔201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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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61 号文进行补偿且执行完毕的关停机组，不再按本办法进行

追补；对正在按陕发改运行〔2010〕2161 号文执行补偿的关停

机组，扣除已执行年限后，后续年度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陕西省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


